
立法会八题：展出国宝级礼物 

＊＊＊＊＊＊＊＊＊＊＊＊＊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国雄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香港屡获中央政府馈赠熊猫及中华鲟等国宝级礼物，但均只在香港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展出。市民要观赏此等国宝，除长者及当天生日的市民外，均须购

买海洋公园的２８０元入场门票，才可一睹其风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当初基于甚么理由决定由海洋公园看管及饲养香港获馈赠的熊猫；哪个政

府部门作出该等决定；以及有否考虑此安排会阻碍基层市民观赏熊猫； 

 

（二）鉴于政府现有庞大的财政盈余，会否考虑仿效澳门特区政府的做法，由政

府看管国家馈赠的熊猫，并只收取１０元入场费用，让广大市民以较便宜的价钱

接触熊猫；及 

 

（三）鉴于香港回归１５周年在即，政府会否考虑，将中央政府再次馈赠本港市

民的同类动物放于香港动植物公园等免费开放的地方饲养？ 

  

答复： 

 

主席： 

 

  就提问的三个部分，我回复如下： 

 

（一）大熊猫是一种濒危的稀有动物，必须生活在与其自然栖息地相似的环境中，

并由专业的饲养和医护人员照顾。中央政府于一九九九年送赠大熊猫「安安」、

「佳佳」予香港。为使大熊猫能在香港安居，民政事务局及当时的渔农处经仔细

研究，并咨询来自中国国家林业局及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专家的意见

后，认为由海洋公园负责安置和照顾大熊猫最为恰当，主要原因包括： 

 

（ｉ）海洋公园曾于一九七九年及一九八四年接待短暂访港的大熊猫，故有照顾

大熊猫的经验，亦有饲养和管理动物专家；而且公园能在短时间内兴建特别设施，

为大熊猫提供合适的居住环境； 

 

（ｉｉ）海洋公园每年均有数以百万计的访客，把大熊猫安置于公园内能让本地



市民和外地访客观赏大熊猫；及 

 

（ｉｉｉ）由于海洋公园是非牟利机构，因此即使海洋公园的入场人次因为展览

大熊猫而有所增加，所带来的盈利增长亦会用于支持保育大熊猫的工作和长远发

展海洋公园。 

 

  「安安」、「佳佳」自一九九九年到港后，一直获得海洋公园的悉心照顾。

故此，当二○○七年中央政府再次送赠大熊猫「乐乐」和「盈盈」予香港特区时，

政府参照以往的安排，将一对大熊猫交由海洋公园照顾。海洋公园亦建造了新的

大熊猫馆，提供先进的设施，为四只大熊猫提供理想的居住环境。 

 

  虽然现时市民须付入场费进入海洋公园，但海洋公园亦有一系列优惠安排，

特别照顾老弱或基层市民，以便他们享用海洋公园的设施。具体来说，三岁以下

及六十五岁或以上的本港居民、持有「残疾人士登记证」者及在生日当天参观海

洋公园的本港居民，均可免费进场。而领取综援的人士和其家庭成员，以及社会

福利署辖下的福利机构亦可以优惠价格２０元购买入场门券。此外，海洋公园亦

会资助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参加海洋公园学院的活动，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园

内的各种动物。 

 

（二）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述，大熊猫为受保护的濒危动物，必须在合适的环境下

生活。现时，政府辖下未有场地能提供大熊猫生活所需的设施、环境和专业护理

人员。再者，海洋公园一直提供饲养大熊猫所需的特别设施及配套安排，如特设

的温度及环境、适当的食物、专业的饲养及护理人员；公园亦一直与卧龙中国保

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专家保持紧密联系，务求四只熊猫任何时候都获得完善的照

顾。因此我们认为把大熊猫交由海洋公园饲养是最理想及妥善的安排，现阶段未

有考虑改由政府饲养大熊猫。 

 

（三）不同种类的动物均有不同的生活习性。如果中央政府再次馈赠动物予香港

特区时，政府会慎重考虑相关因素，如该物种对居住环境的要求、饲养及护理人

员的供应及供市民观赏的安排等，从而作出适当的决定。 

完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星期三） 

 


